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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延期购回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股东扬州东方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集团”）函告，获悉东方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质

押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交易，并解除其中部分质押股份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 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延期的基本情况 

2017 年 4月 13 日，东方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9,800万以股票质押式回

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），初始交易

日为 2017 年 4 月 13 日，质押到期购回日为 2017 年 10 月 12 日。2017 年 10 月

12日、 2018年 10 月 11日、2019年 1月 10 日、2019年 4月 15日、2019年 10

月 10 日、2020 年 4 月 14 日、2020 年 7 月 9日，东方集团与国信证券就上述股

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分别进行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交易，购回日延期至 2020 年 8

月 13日。 

2017 年 5月 22 日、2017年 12月 20日、2018年 5月 31日、2018 年 6月 6

日、2018 年 6月 15 日、2018 年 6月 22 日、2018 年 10月 15 日、2019 年 11 月

7日、2019年 11月 13日，东方集团对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分别补充质押了

600 万股、1600 万股、1200 万股、1850 万股、1100 万股、1100 万股、2000 万

股、700 万股、915 万股。上述补充质押股份的质押到期购回日与初始交易的质

押股份到期购回日一致，为 2020年 8月 13 日，股票质押数量共计 20,865万股。

2020年 7月 21日，东方集团协议转让 417,568,600 股予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其中包括转让该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的 9,947.8601 万股，

转让后该笔股票质押数量为 10,917.1399万股。以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、延期



及补充质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62、2017-096、2017-175、2017-234、2018-068、2018-071、2018-081、

2018-083、2018-130、2018-131、2019-004、2019-032、2019-108、2019-125、

2019-130、2020-034、2020-069）。 

2020 年 9月 25 日，东方集团与国信证券就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股

份质押延期购回交易，购回日延期至 2021 年 2 月 9 日，延期后，股票质押数量

未变，共计 10,917.1399 万股。 

二、 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

三、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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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

（一） 本次为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交易进行延期购回，主要为满足股东自

身持续的融资需求，不涉及新增融资。东方集团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，所质押的

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。 

（二） 公司股东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

数量 44,913.9992 万股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.8949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

19.3609%，对应融资余额 74,709.0002万元；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

量53,973.9992万股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.5476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.2664%，

对应融资余额 94,709.0002 万元。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

于其自筹资金，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。 

（三） 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

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（四）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

影响，本次质押延期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； 

2、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； 

3、 证券解除质押登记证明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
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9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